附件1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金融统计
工作考核评比办法（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沈阳辖区金融统计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统计职能，根据《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9号）制定本考核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向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报送金融统计资料的法人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统计，是指金融机构按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要求，对各项金融业务活动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和分析，提供统计信息和意见，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进行金融统计管理的总称。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货币信贷统计处是沈阳市金融机构金融统计工作的管理部门。
第五条  金融统计工作考核评比内容和标准本着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考核评比年度为上年12月初至当年11月末。
第二章  考核评比内容
第七条  金融统计考核评比内容主要为报表报送质量、内控管理、金融统计分析及其他、金融统计测试和加分项五个方面。
第八条  根据五个单项考核评比结果，按权重进行加总，综合计算考核成绩。具体公式为：某机构综合考核成绩=Σ单项权重*该项目得分。
第九条  根据综合考核评比得分，采取排序方式确定综合考核评比结果。分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第十条  综合考核评比基础成绩为100分，各单项权重为：报表报送质量为70%、内控管理为5%、金融统计分析及其他为10%、金融统计测试为15%，加分项为100%。
第三章  报表报送质量考核
第十一条  报表报送质量主要考核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规定的各类报表及相对应的报表说明。各机构必须按制度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上报各种报表及相对应的数据变动情况说明，数据说明必须与数据保持一致，并按要求做到真实、具体、规范。
第十二条  报表报送质量总分为100分。考核内容及评比标准如下：
（一）各频度金融统计报表考核为60分
1.各频度金融统计报表主要包括日报，月报，季报，年报，结转数报表等常规报表。
2.各种报表应按规定时间上报，报送的统计报表数据真实反映金融机构经营状况，不遗漏表单及具体指标。
3.扣分标准为：金融机构迟报报表扣1分，漏报单张报表扣2分，漏报、错报单个指标扣1分，重大差错造成严重影响的扣5-20分。
（二）数据变动说明考核为40分
1.数据变动说明为各频度金融统计报表中数据变动的情况说明。
2. 各种报表应按照规定上报数据情况说明，报送的说明文件要符合营业管理部下发的通知要求，说明要清晰、准确、规范，与报表数据相符，文件格式要求与下发的模板格式相同。
3. 迟报说明扣1分，漏报、错报单个指标说明扣1分，说明没有明细、不能清晰、准确解释数据变动原因的扣1分，重大差错造成严重影响的扣5-20分。
第四章  内控管理考核
第十三条  内控管理主要考核金融机构统计部门的内控管理、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及金融统计事项报备情况。
第十四条  内控管理总分为100分。考核内容及评比标准如下：
（一）内控管理情况考核为30分
1.内控管理情况包括数据报送部门对本单位统计工作的统筹与协调、统计人员和设备的配备、岗位责任制和操作流程的制定、统计资料整理等。
2.与行内其他部门协调不畅造成工作延误或发生错误的一次扣10分，统计人员配备不齐及数据报送所需设备不能满足工作要求的扣10分，岗位责任不明确、操作流程不清晰及统计资料不完备的扣10分。
（二）金融统计制度落实考核为30分
1. 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包括转发人行统计制度，定期开展内部自查、参加人行培训、开展内部培训（含培训通知、签到簿、培训资料、培训总结信息）等。
2.不及时转发人行统计制度的一次扣5分，不开展自查或存在重大问题隐患而自查未发现的扣10分，无故缺席人民银行培训的一次扣10分，不开展内部培训的每年扣20分。
（三）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考核为40分
1. 金融统计事项报备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报备制度建立情况，及上报工作是否准确及时。
2. 各金融机构于每年3月5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关于印发＜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的通知》（沈银发〔2011〕85号）要求，向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报送该年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会计制度、会计与统计科目对照表等，并及时向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反映机构变动、会计制度变革、内控机制调整、信息系统改造等方面的动态情况，评估其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影响，涉及统计数据重大变动的需经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同意后方能调整。
3. 应报备事项在事件发生2个工作日内报备电子文档，3个工作日内上报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纸质文档。
4.未建立报备制度扣20分，报备制度不健全扣10分，各项报送材料迟报扣10分，扣满20分为止。
5.报备事项漏报一次扣10分，迟报一次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第五章  金融统计分析及其他考核
第十五条  金融统计分析及其他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布置的金融统计分析及其他临时性工作的接收、参与、完成情况。
第十六条  金融统计分析及其他总分为100分。考核内容及评比标准如下：
（一）各项临时性工作考核为60分
1. 统计人员要时刻关注我部货币信贷统计处通过微信群、邮箱、FTP系统等渠道发布的信息并及时回复，下载有关通知并做好传达和反馈工作，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并上报相关材料。
2. 临时性工作结果反馈不及时每次扣5分，造成严重后果的每次扣20分，上报路径不正确视为漏报，每次扣5分。
（二）金融统计分析考核为40分
1. 每年5月31日、10月31日前，各金融机构应上报一篇金融统计分析，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制度研究分析、创新业务分析等，严禁简单数字罗列，要求观点明确，结构清晰，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应用价值。
2. 未按时、按要求报送分析报告的，漏报一篇扣20分，不符合写作要求的每篇扣15分。
第六章  金融统计测试考核
第十七条  金融统计测试由营管部统一组织，主要考核统计人员对金融统计制度的掌握情况。
第十八条  金融统计测试总分为100分，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如下：
（一）考试采用开卷方式，需保持考场安静，禁止应试人员相互交流。
（二）各机构参考人员得分将作为此项考核的最终分数，60分为及格。考场违纪直接取消考试资格，考试不及格与违纪的视具体情况予以全辖通报。
（三）无故不参加考试的视为缺考，分数为0分。
第七章  加分项
第十九条  加分项是上述考核以外的附加项目，主要包括文字材料提供及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两方面。
第二十条  加分项计算标准及方法如下：
（一）提供文字材料，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报送人民银行布置的调研任务及自主上报的分析材料。根据材料内容、借鉴意义、人民银行采用情况等酌情加2-10分。
[bookmark: OLE_LINK1]（二）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工作的建议，包括统计制度、统计系统、统计管理、统计创新等方面。根据建议的价值及可行性，酌情加2-10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对总积分排名居前的金融机构和表现突出的统计人员，我部将予以通报表扬；对总积分排名靠后的金融机构，我部将采取重点检查及要求更换统计人员等措施。问题严重的，将在辖内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  总积分排在前列的金融机构，应对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予以表扬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货币信贷统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考核评比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